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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1/2021_2022__E6_B0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71156.htm 一、代理的概念 根据

民法通则第63条的规定，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又

称本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又称相对人）为

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

。其中，代为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人，称为代理人；由

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为民事法律行为，并承受法律后果的人

，称为被代理人。例如，某甲接受某乙的委托，以某乙的名

义与某丙签订合同，而在某乙和某丙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可见，代理活动涉及到三方主体，其整体是代理法律关系

，又包含着三部分内容。一是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产生代

理的基础法律关系，如委托合同；二是代理人与第三人所为

的民事法律行为，称为代理行为；三是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

间承受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即基于代理行为而产生、

变更或消灭的某种法律关系。 二、代理的法律特征来源

：www.examda.com 从民法理论上讲，代理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使其区别于其他相近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代理行为是

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后果的民事法律行为 就是说通过代理人所

为的代理行为，能够在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变更或

消灭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如代订合同而建立了买卖关系、代

为履行债务而消灭了债权债务关系，这表明代理行为具有法

律上的意义，同样是以意思表示作为构成要素。因此，代理

行为区别于事务性的委托承办行为。诸如代为整理资料、校

阅稿件、计算统计等行为，不能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



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民法上的代理行为。 （二）代理人一

般应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代理活动 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第2

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在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是代替被代量人从事

法律行为，以实施被代理人所追求的民事法律后果。显然，

基于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应是被代理人，

故代理人一般应用被代理人的名义人从事代理行为。 但是，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

名义，在委托人授予权限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也对委

托人产生约束力。因此可见，我国立法既在原则上确认显名

代理，也在法定条件下承认隐名代理。 （三）代理人在代理

权限范围内独立意思表示来源：www.examda.com 这一特征有

两方面含义：（1）代理人有权独立为意思表示。（2）为了

切实保障被代理人的利益，法律要求代理人必须在代理权限

范围内独立为意思表示。所以，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作

出的意思表示才符合被代理人的民事利益。正是在此种意义

上，代理人在实施代理行为过程中超过代理权限范围所作出

的意思表示就是不真实的，其代理行为也应依法无效或被撤

销、被变更。 依据这一特征，要注意区别代理与一些相似情

况；（1）代理人区别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与其

所代表的法人是同一主体。代表人是法人的组成部分，如厂

长是企业的组成部分，其所表示的意思就是法人的意思。而

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则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2）代理人区

别于居间人、传达人，居间人只是接受委托，为双方当事人

建立民事法律关系提供条件，并不参加该法律关系，也不独

立表达其意思；传达人则限于原封不动的传递委托人的意思



表示，不提出自己的意思。 来源：www.examda.com （四）代

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既然代理行为的目的

是实现被代理人追求的民事法律后果。所以，代理人的代理

行为在法律上视为被代理人的行为，其效力直接及于被代理

人，从而民法通则第62条第2款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

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代理人是代理行为的实

施者，而被代理人则是法律后果的承受者，这是民事代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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